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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行政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以及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《公司章程》《公

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监事会结合公司的财务状况、发展状况和

基于投资者利益考虑等全方面了解，对《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发表

如下意见： 

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

现金分红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未来三年（2021-2023）股东回报规划》等有

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，同时兼顾了股东的利益。监事会同

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监事签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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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卫民（签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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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 


